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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C10.3 

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

輔導中心 

接案流程圖 

 

 由當值社工或委派社工於 3個工作天回覆已收到申請，並在 10個工作天
內安排接案面見。 

 評估需要後，填寫「諮詢/接案記錄 CC10.F1」、「申請服務同意書 CC10.F7」
及「個案工作目標及計劃表 CC6.F3」。 

如當時未有當值社工，

同事預約時間見社工。 

 社工面見申請人後，於 10個工作天內
呈交「諮詢/接案記錄 CC10.F1」予副

總幹事/中心主任。 

 服務協調主任/中心主任審閱「諮詢/接

案記錄 CC10.F1」是否需要開檔跟進。  

需要開檔案： 

委派適合社工跟進，並以「轉介結

果通知回條 CC10.F3」通知有關人

士或機構。 

 

不需要開檔案： 

將「諮詢/接案記錄 CC10.F1」存

檔，並以「轉介結果通知回條

CC10.F3」通知有關人士或機構。 

服務使用者申請輔導服務。 

（包括電話、傳真或親身到中心）。 

收到其他機構之「轉介申請表

CC10.F2a」及「轉介同意書

_CC10.F2c」。 

由服務協調主任/中心主

任委派社工跟進。 

 負責社工定期聯絡及跟進個案，並將跟進情

況記錄在「個案工作記錄表 CC6.F4」，記

錄內容需在 3 個月內更新。 

 跟進中個案，需定期檢討：任何性質之新個

案，需在 9 個月內檢討；舊個案則需在 12

月內檢討。 

 檢討後，需填寫「個案檢討表 CC10.F4」

及「個案工作目標及計劃表 CC6.F3」。 

 填寫「個案檢討表 CC10.F4」及「個案工作目標及計劃表 CC6.F3」後，交予

服務協調主任/中心主任審批。 

 如跟進期間未能聯絡個案，填寫「聯絡輔導中心通知書 CC10.F6」嘗試聯絡； 

 如需結案，填寫「申請結果通知/結束檔案通知 CC10.F5」。 


